
关于2018年预算公开有关事项的说明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1、

2018年全县共计安排“三公”经费预算451万元，较上

年预算数降低16.01%，其中：出国（境）经费预算安排10

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26万元，较上年降

低55.17%；公车运行维护费预算安排415万元，较上年降

低11.51%。

具体增减变化的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根据预算部门申报的出国

（境）计划安排 10万元，与上年持平。

（二）公务接待费。安排26万元，较上年下

降55.17%。下降原因是，财政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

安排，做到只减不增并要求公务接待费预算按正常公用经

费的比例安排。

（三）公务用车费。共计安排415万元，较上年减

少11.51%。①公务用车购置安排0万元，与上年持平，原因

为各部门当年未申报公务用车购置计划②公车运行维护经

费安排415万元，较上年下降11.51%。减少原因为，一是核

定车辆，二是严格按照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的定额标准安

排预算。

二、县级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18年需安排县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及发行服务



费资金1425万元，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2018年需安排县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

金6284万元，其中：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金4500万元，支

付专项债券付息及发行服务费用1284万元。使用政府性基

金预算安排。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2018年拟

使用地方政府债券收支暂未列入年初预算，待县人大批

准、财政厅下达 2018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券限额后，再编制

县级预算调整方案，提请县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再按规定要

求公开。

三、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18年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安排50434.52万元，其中：

使用中央财政提前下达转移支付安排32279.68万元，省级

财政安排18154.84万元。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31016.99万元。其中：使用中

央财政提前下达一般性转移支付安排20767万元，省级财政

安排10249.99万元。

（二）专项转移支付 19417.53万元。其中：使用中央

财政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安排11512.68万元；省级财政

安排 7904.85万元，其中包括政府性基金435.14万元（中

央财政提前通知转移支付207.14万元；省级财政提前通知

转移支付228万元）。分科目看，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9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36.49万元、教育支出2274万元、科学



技术支出30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445.48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2803.74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2361.43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282.81元、农林水支

出6984.06元、交通运输支出201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

出1384.8元、住房保障支出300万元、其他支出284.74万

元。

四、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

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改革部

署和省政府《关于深化绩效预算管理改革的意见》要求，

在努力构建“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

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绩效缺失有问责”的全过程

绩效管理新机制基础上，多方面持续用力，进一步推进绩

效预算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持续完善职责活动目录和绩效目标指标。（1）

重新对县级部门“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目录体系和

目标指标进行修订完善。一是指导部门完善部门“部门职

责—工作活动”目录体系及绩效目标指标体系。二是参照

省级绩效预算指标体系，严格审核本级“部门职责”、“

工作活动”、“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指标和评价标准。

三是将绩效目标指标审核作为安排预算的前提。部门职责

绩效目标与政府工作部署的匹配性，特别是对党委、政府

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再审各项工作活动绩效目标指



标的科学性，然后审核预算项目与职责活动的关联性、立

项的必要性，最终合理确定项目预算额度。

（二）全面加强部门绩效评价组织实施。聚焦提质提

效，坚持绩效评价也要重绩效的理念，积极组织开展财政

重点绩效评价和部门绩效自评工作。

（三）推进绩效评价工作

加强绩效监督评价。财政监督的重点应由合规性检

查，向合规性检查与绩效评价并重转变。采取部门自评与

财政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开展绩效评价。各预算部门

应主要负责“预算项目”层面的绩效评价，对年度部门预

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自评；财政部门负责“

工作活动”层面的绩效评价，并对重点领域、重大项目进

行再评价。

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

钩机制，及时反馈绩效评价结果并督促部门整改提高，完

善挂钩机制，切实把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下年度预算的

重要依据。

五、政府采购情况

2018年政府采购预算项目资金安排18401.89万元，按

采购类别分：货物类659.25万元、工程类17169.64万元、

服务类573万元；按资金来源性质分：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

排12141.57万元、基金预算拨款6010.32万元、财政专户核

拨资金250万元。2018年县级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为：单项或



批量采购预算金额达到20万元（不含）以下的，不需办理

政府采购手续；公开招标限额标准100万元。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6、

     无


